
 

 

滨州学院教师培养培训管理暂行办法 

滨院政〔2012〕330 号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我校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

素质和创新能力，为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依据《山东省教育厅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实施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的意见》（鲁教人字[2011]18 号）,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培养培训范围 

50 岁以下教师（学校特殊需要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 

二、基本原则 

（一）有利于学科、专业建设，有利于提高教职工的学历、学位层次和业务水平、管

理能力，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二）鼓励在职学习； 

（三）按需培养和学以致用； 

（四）普遍提高与重点培养相结合；  

三、培养培训方式 

岗前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研究生教育、国内访学、国际合作研修、单科进修、

顶岗锻炼等。 

四、工作要求 

（一）岗前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 

新应聘来校或调入我校工作，未曾参加高校岗前培训的教师必须参加省高师培训中心

组织的教师岗前培训班学习，待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同时须参加现代教育技术培训。 

（二）国内访学 

已取得副教授以上职称、并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教师，经学校同意后方可到有关院校

访学。时间为一年，访学期间必须取得与培养要求相适应的研究成果和相应证书。参加国

家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资助的国内访学的条件，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申报高等学

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的文件执行。 

（三）国际合作培养 

根据国家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关于申报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的

文件执行。 

（四）单科进修 

单科进修是指学校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内重点高校进行

专业课程进修，时间一般为半年或一年。教师在进修期间主修一门，一般应辅修至少二门，

应牢固掌握主修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验过程等各个环节，回校后，能胜任该课

程的主讲任务和实践教学指导任务。 

（五）研究生教育 

1.学校鼓励教师在职考取定向或委托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2.我校教师工作满两年以上，国内访问学者回校工作两年以上，经学校同意，可按计

划报考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3.报考博士研究生根据《滨州学院教职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执行。 

4.各教学单位、部门要按照学科专业发展需要制定培养计划和教师提升计划并严格执

行，切实遵循工作程序。教职工在报考前提出书面申请，本单位、部门同意后提交学校研

究，经学校同意后按计划报考。不遵照计划、不按程序报考的，学校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六）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学习 

我校引进、培养的博士严格控制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学习。确因学科发展需要，博

士毕业后在我校工作满一年，由个人申请，并经所在单位同意，学校研究批准后方可进站。

进站一律采取在职定向的形式，在站时间原则上 1 年，最多不超过 2 年；在站期间不办理

户口迁移和工资、档案转移手续；在站工作期间不得自费出国留学或进入第二流动站工作；

期满应及时出站，按期返校工作。 

（七）中青年教师顶岗锻炼。根据《滨州学院中青年教师顶岗锻炼管理暂行办法》执

行。 

五、申报程序 

根据当年的培养计划，由个人申请，填写审批表，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并加

盖单位公章。学校根据培养计划和本办法进行审批，组织部、人事处办理有关手续。 

申请出国学习者，需报学校研究审批；处级干部外出进修学习的，要报学校研究同意

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六、有关待遇 

（一）岗前培训考试的往返车费由学校出资，统一组织，其余费用自理。 

（二）国内访学的学费先由自己垫付，待取得相应的成果和证书后，持有效单据由学

校报销学费等有关费用（不超过 5000 元）；参加教育部、省教育厅资助的国内访学和国际

合作培养项目，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规定执行。 

（三）单科进修的学费先由自己垫付，待取得相应的证书后，持有效单据由学校报销

相关费用，每半年报销两次往返硬座车船费，报销不超过 2000 元的住宿费。 

（四）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回校工作后，根据《滨州学院教职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

办法》执行。 

（五）中青年教师参加顶岗锻炼的有关待遇，按照《滨州学院中青年教师顶岗锻炼管

理暂行办法》执行。 

七、考核与管理 

（一）教师参加培养、培训期间，应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接受我校和培养学校的考

试、考核、考察等管理。其中，在职脱产学习人员必须回校参加年度考核，每半年还需由

培养单位根据本人表现、学习、科研等情况写出书面鉴定意见，寄回学校随本单位在岗人

员一起参加考核。凡无故不参加考核或考核不合格者，两年内不得申请晋升高一级专业技

术职务，不得正常晋升工资档次。 

（二）教师参加培养、培训期间，不得擅自调整培训内容、时间及形式。 

（三）教师在参加培养、培训期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训任务并取得相应的



 

 

成果及证书。 

（四）各类访学、进修结束后，由学校人事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学习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合格按规定标准全额报销费用，不合格的不予报销。 

（五）服务期未满申请调出、辞职、离职或自费出国留学的，需向学校交纳培养补偿

费和违约金，退回学校住房。交纳标准为：培养补偿费=（一次性补贴+学习期间工资+学习

期间津贴）×服务未满年限/应服务年限，违约金=每年的违约金×服务未满年限（每年的

违约金标准为 5000 元人民币/年）。 

八、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滨州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和《滨州学院教

职工继续教育补充规定》自行废止。在本规定发布之日前与学校签订协议攻读硕士、博士

学位的，其协议依然有效。管理和教辅人员的培养培训，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未尽事宜，

由学校有关会议另行研究。 

九、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2012 年 8 月 30 日 

 


